一、废水监测
监测点位为污水排放口，监测项目、频次、限值及执行标准严格按照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466-2005）执行，具体要求： 
	监测项目
	监测频次
	限值
（mg/L）
	特殊要求

	悬浮物
	1 次 / 周
	10
	/

	五日生化需氧量
	1 次 / 季
	10
	/

	阴离子表面活性剂
	1 次 / 季
	0.5
	/

	总氮
	1 次 / 季
	10
	/

	总磷
	1 次 / 季
	0.3
	/

	石油类
	1 次 / 季
	1
	/

	动植物油
	1 次 / 季
	1
	/

	挥发酚
	1 次 / 季
	/
	/

	总氰化物
	1 次 / 季
	/
	/

	粪大肠菌群
	1 次 / 月
	1000 个 / L
	/

	肠道致病菌
	1 次 / 季
	/
	/

	肠道病毒
	1 次 / 季
	/
	/

	pH
	故障手工监测：每日最少 4 次，每次间隔≤6h
	6-9
	自动监测故障时立即开展手工监测，及时反馈数据

	化学需氧量
	/
	250
	按规范频次完成监测，满足环保要求

	氨氮
	/
	45
	按规范频次完成监测，满足环保要求

	总余氯
	/
	2-8
	按规范频次完成监测，满足环保要求


二、有组织废气监测
含 2 个监测点位，分别为污水站废气排放口、锅炉废气排放口，执行标准分别为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、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32/4385-2022），具体要求：
	监测点位
	监测项目
	限值
	监测频次

	污水站废气排放口
	臭气浓度
	2000（无量纲）
	1 次 / 季

	
	氨
	4.9kg/h
	1 次 / 季

	
	硫化氢
	0.33kg/h
	1 次 / 季

	锅炉废气排放口
	氮氧化物
	50mg/m³
	1 次 / 月

	
	颗粒物
	10mg/m³
	1 次 / 年

	
	二氧化硫
	35mg/m³
	1 次 / 年

	
	林格曼黑度
	1（无量纲）
	1 次 / 年


三、无组织废气监测
在厂界下风向设置 3 个监控点，执行标准为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466-2005），具体要求：
	监测项目
	限值
	监测频次
	备注

	甲烷
	1%
	1 次 / 季
	监测点位根据当日风向调整

	臭气浓度
	10（无量纲）
	1 次 / 季
	/

	氨
	1mg/m³
	1 次 / 季
	/

	氯气
	0.1mg/m³
	1 次 / 季
	/

	硫化氢
	0.03mg/m³
	1 次 / 季
	/


四、厂界噪声监测
（一）、监测点位
按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 12348-2008）要求，在医院厂界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个边界各设置 1 个监测点位；若厂界存在凹凸不规则、临敏感区域（如居民区、学校）等情况，在敏感侧增设 1-2 个监测点位，监测点位与原有噪声监测点位标识保持一致。
（二）、监测频次
1、常规监测：每季度监测 1 次，每次监测昼间、夜间各 1 个时段；
2、特殊监测：若遇环保部门检查、周边居民投诉等情况，根据需求即时开展应急监测。
（三）、监测时间
昼间：6:00—22:00；
夜间：22:00— 次日 6:00；
每次监测持续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，监测时避开突发噪声（如车辆鸣笛、施工声响等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）其他服务要求
1、按要求填报年度执行计划，制定并上传自行检测方案（两家单位需要分别上传）。
2、投标人须配备具备相应资质的采样、检测人员，持证上岗，采样过程符合国家规范，做好采样记录并经招标人现场确认签字。
3、检测实验室需通过 CMA 计量认证，认证范围包含本项目全部监测项目，检测设备符合标准要求并定期校准。
4、每次监测完成后，10 个工作日内向招标人提交正式监测报告（含采样记录、检测数据、分析结论等），年度结束后30 个工作日内提交年度监测总结报告，报告需加盖 CMA 认证章及投标人公章，满足环保部门备案要求。
5、若监测数据出现超标情况，投标人需在24 小时内书面告知招标人，并协助招标人分析超标原因，提供合理化整改建议。
6、投标人需配合招标人完成环保部门的检查、核查工作，及时提供相关监测资料。
7、本项目所有监测费用（含采样、试剂、检测、报告编制、交通、人工、税费等）均包含在投标总价中，招标人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。

